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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中的律师角色：民国北洋时期律师的法律权能
＊

程　骞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在清末以降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民国律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国的法律、社会

期待以及律师的自我认同都将律师作为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的“在野法曹”。从法律权能视角来看，身份

价值、自治组织、社会资本、经济基础构成了律师参与社会转型的条件。诉 诸 司 法 程 序、开 展 社 会 运 动、

运用政治联系、参与国家体制构成了律师释放和运用法律权能的方式，使之在法律、政 治 和 社 会 机 制 中

影响社会转型的议程。民国律师的案例证明，律师不仅可以是法律和既定秩序 的 遵 守 者、维 护 者，也 可

以是法律和秩序的改 革 者、倡 导 者。这 为 我 们 理 解 律 师 在 社 会 转 型 中 的 作 用 与 角 色，提 供 了 历 史 的

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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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边界与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

（一）问题的边界

所谓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农业的、乡村化的、封闭的传统模式向工业化的、城镇化的、开放的现代

模式转变的过程，①它涉及社会价值与思想、社会结构、经济机构以及文化结构等多个层面的转型，从本

质上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② 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社会冲突多发、政治角力激烈的时期。在这种社

会状态下，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但又深刻参与法政运行之中的律师群体必然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学

术界，已有针对东欧、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社会转型过程中律师角色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政治与

文化背景不同，这些研究的结论不能全然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下认识律师在社

会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这种发生作用的机理，是理解中国现代化、法治化路径的一个重要命题。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惊醒了尚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随着西方商品、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涌入，中

国开启了它的现代化转型。主持晚清洋务数十年的名臣李鸿章谓之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③ 从被

动到主动，从器物、制度到思想，中国上上下下进行着激烈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舶来品的“律师”
也随着东渐的西风在中国播下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到民国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

阶层。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学者多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设定在１８４０年，并且这一过程一直延续

到当代。④ 笔者认为，要研究律师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中国近代律师制度（包括其他近代法律制度）初

立的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年（也 即 北 洋 时 期）可 以 充 分 体 现 新 旧 力 量 交 锋 的 社 会 张 力，从 而 构 成 理 想 的 研 究

样本。
法者，国之重器。无论是国家权力的建构还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无论是社会伦理的规范还是个人行

为的指引，法律在国家、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中国法律制度的现

代化。如此，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群体也得以透过他们手中的重器———法律———参与中国 的 变 革。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第４７卷第６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Ｎｏｖ．，２０１５
Ｖｏｌ．４７Ｎｏ．６　

＊

①

②

③

④

［作者简介］程　骞，男，湖北麻城人，武汉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人权法、法文化。

马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Ｊ］．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７，（４）．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Ｍ］．陈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８０．
梁启超．李鸿章传［Ｍ］．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６．
胡瑞琴，俞祖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Ｊ］．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３）．



事实上，从清末的立宪到民初的约法，从巴黎和会的交涉到治外法权的废除，从人权保障到施行宪政，从
工人组织到女权运动，从司法独立到表达自由，均可见律师在其中参与、推动甚或领导的身影。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民国律师”是指民国的本土律师，或曰华人律师。柯文（Ｐａｕｌ　Ａ．Ｃｏ－
ｈｅｎ）曾提出要“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破除认为中国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和中国历史上

只有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现代化成因值得关注的偏见。① 律师，作为典型从西方引进的制度（或曰职

业），固然代表了西方因素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本土律师却又与那些通

过引进西方历法、医学、教育以及军事力量而“改变中国”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医生、律师、学者、军人）
不同。他们虽然学习了西方的现代法律知识，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学成于美欧，但中国人的文化基

因，以及他们所成长的传统社会环境仍构成了他们人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对于那些只在晚清或民初

的法政学堂中学习了几年法学的律师而言，西方法律知识对于他们西化的影响显然有限，而且即使是吴

经熊这样从小熟习英语、法语，成长于教会学校，又在欧美接受系统法学教育的“海归派”，也始终不忘

“作为一个中国人”②的自期。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传统社会中的讼师、乡绅、旧式的军阀、文士不同。由

于教育背景和职业特点的影响，西方法律制度与思想即便不能成为这些律师的信仰，也足以对他们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产生相当的影响。中西文化的基因在民国本土律师身上发生着微妙而复杂的化学反应。
因此，对于这一群体研究必然会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理解。总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律

师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律师可以为社会转型做出怎样的贡献，从北洋时期民国律师的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历史的启示。
（二）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

中国律师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清末。１９０５年，时任修订法律大臣的伍廷芳（他在入仕

清廷前也是执业于香港的大律师）会同沈家本奏请设立法律学堂。伍、沈奏折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专业法

律人的重要意义：“深虑新律既定，各省未豫储用律之才，则徒法不能自行，终属无补。当此各国交通，情
势万变。外人足迹遍于行省。民教龃龉，方其起衅之始，多因地方官不谙外国法律，以致办理失宜，酝酿

成要案……一切新政，如路、矿、商标、税务等事，办法稍歧，诘难立至，无一不赖有法律以维持之。然则

弥无形之患，伸自主之权，利害所关，匪细故也。”③接着，他们建议在京师专设法律学堂，教授法律原理、
大清律例以及各国宪、刑、民、商诸法。并设速成科，习刑律、诉讼、裁判等法。在伍廷芳等人的推动之

下，清廷开办法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修习法律，设立法政科举人、法政科进士，为中国本土律师群体打下

了最早的基础。然而，律师制度的正式建立，却要等到民国纪元之后。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 命 爆 发。同 年，江 苏 都 督 程 德 全 宣 布 江 苏 独 立，不 久 便 在 省 内 颁 布 了

《律师暂行章程》。１９１２年，蔡寅、秦联奎等留日法科学生提请上海 都 督 陈 其 美 准 设“中 华 民 国 辩 护 士

会”。其他如苏杭辩护士会、江宁律师会、南京律师公会等亦纷纷设立。律师制度在缺乏中央立法的情

形下，首先于地方层面运作起来。１９１２年２月，前清山阳县令姚荣泽诛杀南社革命领袖的血案进入司

法程序。伍廷芳致信孙中山，表示：“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文明办法，况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

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拟由廷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

人为陪审员，并准两造聘请辩护士到堂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④在此案中，伍廷芳力主保障当事人获

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受命负责该案检控的“原告律师”林行规和承审法官之一丁榕均具有英国大律师资

格。这一案件在民国司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律师的作用在伍廷芳借鉴英美法系所设计的对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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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中得到突显。同年，内务部警务局局长孙润宇向孙文呈文，建议施行律师制度，“以祛诉讼之障碍，
而辅司法之完成”，使“司法机关得以完固，民间冤抑凭此雪伸”①。临时国民政府亦下发《大总统令法制

局审核呈复律师法草案文》，表示“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现各处纷纷设

立律师公会，尤应亟定法律”②，要求法制局对律师法草案进行审核，以便交参议院议决。

１９１２年９月北洋政府司法部颁布《律师暂行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后北

洋政府又接连颁布《律师甄别章程》《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律师惩戒会暂行规则》《律师惩戒会决议书式

令》《复审查律师惩戒会审查细则》《律师考试令》《律师应守义务》《律师考试规则》《甄拔律师委员会章

程》《律师惩戒会审查细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与制度发展同步的是，全国律师人数也获得迅猛增

加。１９１２年底全国经司法部颁发律师资格证书者仅为２９７人，而一年后，这一人数便增长到２７１６人。③

二、民国北洋时期律师参与社会变革的条件：权能的构成

“权能”（ｐｏｗｅｒ）④一词本系社会学术语，进入２０世纪中晚期，法律学者逐渐借用此说，构建了“法律

赋能”（ｌｅｇ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的理论。权能包括知识、能力和信心等主观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经济条件、
社会资本、政治地位等客观方面的内容。这一理论认为权能对于社群和个人利用法律、实现权利具有重

大意义。只有具有足够的权能，才能利用法律来保障自身的利益、实现自身的权利，声张自己的主张。
如果缺乏权能（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则需要通过法律赋能的进程，来改变权能结构，促进平等的发展。当我们将

利用法律、影响法律的权能界定为法律权能（ｌｅｇａｌ　ｐｏｗｅｒ）时，这一概念便可以为我们分析民国律师通

过法律和政治参与社会转型提供一种视角。
（一）身份价值

在联合国法律赋能委员会的理论框架中，“身份”和“话语权”被视作法律赋能的两大条件。尤其是

身份，直接关涉主体在法律中被如何界定，以及拥有哪些权利能力的问题。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合法身

份是获得诉诸公正司法的基石”⑤，只有律师的身份获得国家承认，其业务所需的权利才具有基础。从

《律师暂行章程》以降，民国政府所出台的有关律师制度的法律规范无不肯定了律师独立执行律务的权

利和价值，民国政府还针对律师制度屡屡下文。比如１９１２年司法总长许世英下发《司法部训令第四十

一号》，指出“律师制度为司法上三大职务之一，所以任当事人之辩护，防司法官之擅专，关系至为重要。
顾行之于设备完全，法庭始能收互相为用之功，而无偏重不全之弊。”⑥江苏省高等审判厅也下发示谕，
指出：“照得苏州自光复以来，设立律师会，以期维持司法，保护人民权利。因实属创办，人民于诉讼进行

方法不甚明白，常有窒碍之时。”⑦这 些 文 件 都 表 明，当 时 的 政 府 和 司 法 官 厅 均 承 认 律 师 对 实 现 司 法 文

明、保障人民权利、防止法官滥权的地位和价值。
国家法律对律师身份的规定和承认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律师本身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认

同。身份认同的形成，使律师不仅是法律创制与构建的概念，而且成为一个实然的、分享价值和利益的

共同体。民国律师公会认为：“律师依法执行职务，在法律上其地位同等为司法三职之一，在社会上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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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最高尚之职业，非其他之职业可能比拟。”①在１９２１年的国际律师公会总会上，会长汪有龄指出

“律师事业非可与他事业同视，律师愈发达，则人权愈得保障……律师事业在乎保障人权。”②律师沈钧

儒也认为“国家 颁 设 律 师 制 度，其 目 的 在 扶 持 弱 小，以 保 障 人 民 之 权 益，辅 助 法 院，以 导 纳 社 会 于 轨

物。”③他还经常劝勉年轻律师要实践“保护人权”的任务。④ 在民间，每有冤案待雪，社会团体往往对律

师有“领导群众，主持正义”、“彰国家法纪”⑤之类的期许。这些都显示，从国家到社会，从外在期待到自

我认同，民国律师都被赋予维护法治、正义以及人权的身份与价值期待。
（二）自治组织

对于社群整体而言，组织构成了其权能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个有效、民主的组织结构能够使社群得

到充分动员，整合社群的力量使之作为整体参与法律运行。民国律师群体在组织上获得相当程度的独

立和自治空间。在北洋政府《律师暂行章程》颁行之前，民国的律师公会部分由各地政府推动，部分由律

师自发形成。在国家通过统一立法之后，律师公会的治理体系得到统一，但具体运作仍有巨大自治空

间，由此呈现一种“他组织”与“自组织”的结合状态。⑥

根据北洋政府的《律师暂行章程》，各地公会有权自行规定领导选举方法、会议议事方式、维持律师

德义、公费与谢金限额。而在自治模式上，《章程》规定了会长制，即公会会长主持会务。除了会长之外，
公会还设有副会长辅理会务，设有常任评议员定期开会决策重大事务。⑦ 律师公会会长与常任评议员

由公会会员选举产生，公会的重大事务也是本着民主的原则决议。选举制度的存在，基本保证了各地律

师公会的领袖是当地律师中才名兼备之人。
全国性的律师公会网络同样具有自治和民主的特点。从其诞生来看，这一组织是由各地律师公会

自发推动、北洋政府承认批准而形成的。早在１９１３年浙江第一律师公会便致函其他地方律师公会，号

召组织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其后各地公会相互联络，互通声气，共同推动此事的进展。１９１９年，国际

律师协会和东洋国际辩护士协会邀请中国派代表参会。同年１０月，１８处地方律师公会代表齐聚北京，
商讨派遣代表事宜，并借此 推 举 叶 夏 声、阮 性 存、张 思 纬 三 位 律 师 起 草《全 国 律 师 公 会 联 合 会 简 章（草

案）》。⑧ 虽然这次尝试没有得到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承认，但司法部最终于１９２１年批准组建了中华民国

律师协会。⑨ 《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章程》同样规定会议主席、理事及推事均由民主选举产生，议事亦以民

主投票决定。瑏瑠

享有自治权力的律师公会对于保障会员权利不遗余力。１９２３年，北京律师公会会员高穰在办案过

程中遭到京师地方检察长龙灵、检察官程文焕滥权拘捕。事发后高穰一方面向地方检察厅提起告诉，一
方面向各省律师公会申请援助。北京律师公会为此举行大会，同意会员律师以个人身份前往有关部门

告发，公会则呈请司法部下令龙灵、程文焕离任归案，同时通电全国各省律师公会一致声援。在律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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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师公会．致各会员函（为制止登载近于招揽诉讼之广告或仅以姓名事务所及电话号码 登 报 由）［Ａ］．上 海

律师公会报告书（第三十三期）［Ｒ］．１９３５．
佚名．国际律师协会第一次总会报告书［Ｒ］．１９２２．
王申．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６６．
诸葛孑明．救国老人沈钧儒先生［Ｊ］．光明报，１９４７，（新１５）．
上海律师公会．呈司法行政部文（为市公安局违法拘禁律师王述樵请呈行政院令市政府转饬该局移送法院侦查

审判由）［Ａ］．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三十二期）［Ｒ］．１９３４．
杨贵华．自组织与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机制［Ｊ］．东南学术，２００７，（５）．
参见《律师暂行章程》（中华民国元年九月十六日元年叁字第七十四号），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八条。

李卫东．民初组建全国性律师组织的努力与顿挫———以“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为中心［Ｊ］．浙江学刊，２００７，（４）．
王志林．近代中国律师对外交往的先声———１９２１年“国 际 律 师 协 会”北 京 第 一 次 总 会 纪 略［Ｊ］．西 部 学 刊，２０１４，

（９）．
上海律师公会．中华民国律师協会章程京师地方检察厅训令第二五号［Ａ］．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二期）［Ｒ］．

１９２１．



会的努力之下，司 法 部 后 根 据《法 院 编 制 法》第１５９条 对 该 案 承 办 检 察 官 程 文 焕 进 行 了 警 告 处 分。①

１９２８年５月，日军进攻济南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事件”。在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此事时，上海律师

公会会员吴迈闯入会场，训斥蒋介石抵抗不力。吴迈当场遭到警察逮捕。次日，吴迈在狱中具信蒋介

石：“查国府颁布之法律，明文规定在押候审公民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审讯，不得逾期。今迈在

羁已二日，超限一倍，留案不传，实属公然践踏法治精神。试问，在堂堂京畿重地，尚有此违反法律之事

发生，然则地方乡镇直可视法律如废纸。以国家中枢要员如主席，率先破坏法纪，然则下级小吏，将视小

民生命如草芥。对法律之师如吴迈，竟敢如此肆意施为，其余小民百姓之人身安全，不言可知矣。所云

六法全书，除供民家塞酱油瓶口外，还有何用？”②与此同时，律师公会在外救援，各地舆论纷表同情，南

京方面不久便在压力之下释放吴迈。
组织上的独立与自主使律师群体在民国纷乱的政治角力中成为一支捍卫法治与权利的力量。他们

既在北洋政府治下为遭到指控的国民党员辩护（如１９１９年林百架为《民国日报》叶楚伧、邵力子“侮辱大

总统”案之辩），也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为共产党员辩护（如１９２７年吴凯声为陈延年“危害民国”案之

辩）。这均是民国律师公会独立自治的组织结构所带来的效应。
（三）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所形成的关联，包括社会网络、规范、信任等。通过这种社会网络中

的连接，社会资本的享有者拥有资源和影响。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效率，促成社会

目标的实现，并在政治、经济的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对律师而言，在社会理性化、制度化基础上产生的

现代社会资本可以构成法治的补充。③ 社会资本也为律师参与社会变革提供了权能。
从人员背景来看，民国律师或出身官绅世家，或海外学成归国，或于前清执掌司法，或于学堂研习法

政。整体而言，他们的教育背景、人生阅历都足以使他们跻身精英阶层，获取社会资本。民国法律和公

会则均禁止律师兼任公职，但民国律师出入朝堂者不在少数。领有民国“第一号”律师证书的曹汝霖，曾
任前清外务部侍郎，在执行律务经年后，又在北洋政府出任外交总长、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职。曾经任

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在短暂执行律务后，也再次入阁，出任司法总长、外交总长、司法行政部部长等职。
从高官任上卸职而执律师业的更不在少数，如曾任国会议员的刘崇佑、曾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曾任修

订法律馆总裁的江庸、曾任大理院院长的董康、曾任代理上海临时法院院长的吴经熊，均为代表。亦有

人先执律务而后为官，比如中国第一位女律师郑毓秀在国民党北伐占领上海后出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

长，其夫魏道明律师则官至南京市市长、驻美大使。与郑毓秀同组律师事务所的王思默后来先后担任江

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江苏高等法院院长。除了为官之外，民国律师还往往在报社（如张耀曾之《中华

新报》）、学校（如江庸、汪有龄之朝阳大学）、社会团体（如施洋之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等组织中兼有副

职。通过这些任职经历，民国律师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相应的政治资源和政治经验。与民国时

期其他职业化团体相比，律师们在政治活动与公共讨论的参与中显然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四）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一种重要权能，这也是为何联合国法律赋能框架中将财产权、劳动权和商业权这３种目

的在于提供经济基础的权利作为法律赋能的三大支柱。④ 经济的富足一方面为律师提供了参与社会变

革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其参与社会变革的主观意愿。在有关经济增长、中产阶级与社会变

革、政治民主化关系的一系列研究中都能找到有关中产阶级促进社会转型的理论支持。一种常见的论

点是，随着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流动的加快，人们对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预期会

·３９·　第６期 程　骞：　社会转型中的律师角色：民国北洋时期律师的法律权能
　

①

②

③

④

佚名．京师地检厅滥用职权逮捕律师高穰后之反响［Ｊ］．法律评论，１９２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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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上升。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维护自身的利益，会倾向于促进民主和法治进程的开展，相

对于下层阶级，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空闲时间也有效地支持他们参与和理解公共事务。① 民国律师的收

入使之成为当时社会中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从而可以利用经济方面的权能支持其政治活动。
民国律师最主要的业务收入是公费。当时律师公费有分收与总收两种形式。１９２８年《上海律师公

会暂行会则》规定的公费最高额，在分收方面，讨论案情每小时８元，阅卷或接见每次１５元，函件每件

１５元，和解状每件３０元，民事出庭每次１００元，刑事出庭每次５０元，出具法律意见书每件１００元，民事

二审上诉状每件８０元，刑事二审上诉状每件５０元，民事三审上诉状每件１５０元，刑事三审上诉状每件

８０元，办理民事执行案件或和解每件最多５００元；总收方面，民事一审二审每审１５００元，三审８００元，
诉讼标的５万以上的，一审二审为标的额的百分之三，三 审 为 百 分 之 一 点 五。刑 事 一 审 二 审 每 审８００
元，三审５００元。②

在公费之外，民国律师还常常出任政府、公司以及社会名人的法律顾问，在法学院兼职教书，或者承

担其他社会兼职，来获取收入。张耀曾受上海市市长张群之邀，出任市府顾问，并且在法学院兼职授课。
陈霆锐、江一平都曾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吴经熊兼任立法委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

律顾问、东吴法学院院长。章士钊是杜月笙的幕中之宾。施洋则兼任武汉数个工会组织的法律顾问。
相比担任公职的法律人，律师的收入更为优渥。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延揽曹汝霖出任外交部次长，询问

曹任律师的收入，曹答月入两千。③ 而根据当时的《中央行政官官俸法》部长月俸仅有一千，次长只有六

百，其中差距一目了然。至于比部长更低级别的官员，以法官和检察官为例，根据１９１９年《司法官考试

任用登记及官俸法案条例》，大理院的庭长、总检察厅检察长、高等审判厅厅长、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一级

司法官员，月俸一般在５００～６００元，最低级别的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的检察官、地方审判厅、初级审

判厅推事，月俸则在１００～１６０元之间。④ 而且民国初期财政空虚紊乱，司法官员和行政官员的薪俸往

往不能全额发放，这就更加凸显了律师在收入水平上的优势。１９２７年《法律评论》刊载一则新闻：“天津

高地四厅法官薪俸现在只发半数，近因直钞跌价合六折零，月俸百元者，实际上只能得现洋三十余元，其
苦况殆难言喻，而在该处业律师者则高车驷马，日逍遥于津沽，十里洋场中度其享乐生活。彼此相形，倍
觉司法官职不可为。天津地厅庭长陈士杰已因此辞职，拟在津充任律师，前地审长刘大魁亦为津门寓

公，闻将同操律师业务。”⑤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颇能体现律师在收入上的优势。而借用《思想月刊》报

道“七君子”案时的说法，民国律师算是“高级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社会上都居于中人以上的地位，其受

国家和社会之待遇，总比一般民众为优厚”⑥。
总之，作为一个整体，民国律师呈现出行业自治、知识专业、眼界开阔、人脉丰富、地位尊崇、经济富

足的特点。身份价值、自治组织、社会资本和经济基础构成他们参与推动社会转型与变革的主要权能。
这些权能使之得以利用法律制度和程序，实践自己的法定权利，主张自己的应然权利，促使国家和社会

接受其所信仰的价值，包括法治的价值。
三、民国律师参与社会变革的方式：权能的释放

权能的拥有并不必然带来在社会变革中的实际效应，要真正促成社会的变革，需要律师将手中的权

能加以利用和释放。围绕法律的运行，律师在司法、执法和立法３个层面均可作为。具体到民国律师身

上，其主要参与社会变革的方式包括诉诸司法程序、开展社会运动、运用政治联系和参与国家体制４种。
（一）诉诸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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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律师，他们影响社会进程的首要战场自然是法庭。律师所拥有的法律知识与技能，使之在司法

程序中具有丰富的权能，法律所认可的律师权利又为其在司法程序中运用这些权能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通过个案的代理，律师们或能维护政治异见，或能宣扬新兴价值，或能影响公众舆论，或能改变政府行

为。在司法程序的运用，律师或能推进法治的具体建设，或能挑战不合理的恶法。
在伸张宪法权利方面。１９１９年，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安福世系表之说明》一文，以家谱的形式戏

说当时当政的安福系要员。该文将安福系干将徐树铮设为谱主，安福系首脑段祺瑞设为其父，将日本人

设为其祖。其他政府要员如倪嗣冲、曾毓隽、朱深、王揖唐等列为子孙。最引人注意的是，文章将时任中

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列为徐树铮的私生子，意在批评大总统是安福系控制国会包办选举所产生。此

文出后，北洋政府大为恼怒，只因《民国日报》设于租界，无法直接治罪，于是只好将报社主事者邵力子、
叶楚伧告至会审公廨。律师林百架为邵、叶二人辩护，在法庭上力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政府，乃是

宪法所承认和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表示被告的文字只是以文字游戏的形式对政府的政策进行

善意的批评，当为法律所许可。① 林百架的观点得到英、中法官的同情，会审公廨虽然认定该文的确构

成对大总统的侮辱，但仅判罚邵、叶二人各一百元。邵、叶二人当场释放，《民国日报》亦未查封。
在保护进步力量方 面，北 京 律 师 刘 崇 佑 在 五 四 运 动 前 后 为 爱 国 学 生 提 供 了 一 系 列 的 法 律 援 助。

１９１９年８月，因对五四运动态度不同，北大部分学生发生冲突，相互指控，是为“北大学生互控案”。在

此案中，刘崇佑代表支持五四运动一方的１１名学生出庭辩护，主张惩罚并非教育手段，学生应当安心学

习，而不应投之监 狱。最 后 所 有 学 生 均 得 当 庭 释 放。② 次 年１月，天 津 学 生 联 合 会 又 因 声 讨“福 州 惨

案”、包围直隶省公署而致周恩来、郭隆真等４名学生代表被捕。刘崇佑再次挺身辩护，使周恩来等人得

以释放。其后，他还对周恩来赠以川资，资助其赴法留学。③

在更新社会风气和家庭伦理方面，曹汝霖曾经代理过一件“太监离婚”的离奇案件。在此案中，曹汝

霖控诉被告张静轩，身为太监而娶妻子，有伤风化、有违人道；暴虐成性、动辄殴打，侵犯人权；已娶老妻、
又娶少妻，涉嫌重婚。在辩论二人的经济纠纷时，他指出婚姻关系涉及公益，财产关系是私权，若以债务

之纠纷而约束离婚之自由，是以私权损害公益，实与共和国体制以及民国法律精神相违背。④ 曹汝霖在

此案中引用人道、自由、公益等现代法律理念，展示了现代的法律原则和民国新法的风貌。而民国著名

女律师郑毓秀、史良也都代理过诸多女性当事人的案件，意在为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张目。
在影响民意和政府行为方面，陈霆锐有一案之例。１９２６年，民国上下正讨论废除领事裁判权一事，

忽传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因经济纠纷在上海遭到租界会审公廨传唤。一向主张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上海律

师陈霆锐会同外国律师古沃代理此案。此案引起举国大哗，激发了民众对治外法权的憎恶，促进了领事

裁判权的废除。就在该案进行当中，国民政府代表和英、美、日、挪威、荷兰五国总领事签订了《收回上海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会审公廨得以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改设特区临时法院。而熊希龄案则移

交江苏交涉使署华洋上诉处审理。⑤

（二）开展社会运动

所谓社会运动，是指多个个体参与的，被高度组织化的，以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

行为。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以及参与者的权能

均构成影响社会运动成功组织的因素。⑥ 律师从组织能力、动员能力以及权能方面均表现不俗。民国

律师也的确屡屡通过演讲、出版、支持和发动社会组织的形式发起或推动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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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陆茂清．民国时期轰动全国的“侮辱大总统案”［Ｊ］．档案春秋，２００６，（８）．
许指严．民国十周纪事本末［Ｍ］．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５２６．
李卫南．曾是道义肩担人：记爱国民主人士刘崇佑律师二三事［Ｊ］．福建统一战线，２０００，（５）．
车吉心．民国野史（卷五）［Ｍ］．济南：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７１～４７４．
郦千明．熊希龄拘传案始末［Ｊ］．检察风云，２０１１，（７）．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１）．



在废止领事裁判权运动中，民国律师贡献至伟。自１９２０年代初，民国律师们便四处演说，发表文

章，向公众解释领事裁判权的历史演变以及对中国的危害。仅陈霆锐律师一人便有《收回会审公廨问

题》《为撤销领事裁判权告国人》《特种治外法权》等演说和文章传世。他在《为撤销领事裁判权告国人》
一文中疾呼：“法权者，一国最高主权之主要成分也，不能放弃，亦不容他人之侵犯。放弃者不国，侵犯者

非法。故独立自主之国未有不宝贵爱护其法权者也。反之奴隶之国，未有不先丧失其法权者也。”直言

“外人在华领判权之存在实为吾国家吾人民无上之耻辱”①。１９２４年春，上海律师公会还派遣陈霆锐、董
康、李祖虞、赵锡恩等赴京敦促政府采取行动，江庸律师留驻北京，就近交涉。② 经过不懈的努力，国民

政府代表和英、美、日、挪威、荷兰五国总领事于１９２６年签订《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会
审公廨得以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改设特区临时法院。

在工人运动中，也可见民国律师的身影，其中以武汉律师施洋为佼佼者。施洋在武汉执业的短短数

年先后组织过支援五四学生运动的集会和请愿，开展过普及教育的平民教育运动，主张联省自治，甚至

一度以湖北各界联合会的名义宣布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成立湖北自治政府。自１９２１年开始，施洋开

始引领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在他和林育南的推动下，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
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等工人组织先后成立，他出任上述组织以及汉阳铁厂、汉口水电

公司、大冶铁矿等公司工会法律 顾 问，组 织 和 支 持 了 粤 汉 铁 路 工 人 罢 工、汉 口 租 界 人 力 车 夫 大 罢 工，③

１９２３年，因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施洋被军阀萧耀南下令逮捕 杀 害。林 育 南 将 其 评 价 为“劳 工 的 律

师”④。
在女权运动中，民国时期的女律师们身为表率。有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女律师和女法官之称的

郑毓秀是其中的代表。早在１９１２年郑毓秀就在天津与友人合办了《女子国学报》，以为女权张目。１９２０
年，她入川倡导男女平等，鼓励女生出国进修。同年底，她携６名四川女生前往法国，并为她们筹集川

资。⑤ １９２６年，郑毓秀与魏道明开设律师事务所于上海，她在开业宴会上发表演说，表示自己执业“不仅

是克尽女性公民对法律救国事业所应承担的职责，同时也是与男同胞一起谋增高女子在法律上之地位

所做的一种努力”⑥。
（三）运用政治联系

除了法庭内外的“台前表演”，民国律师也很善于运用其在政治领域的社会资本，在幕后隐蔽地施

力。昔日的同僚，当日的同业，还有同乡、同学等各种“关系”均为民国律师所用，以达至其法律与政治目

标。在办理政治案件的过程中，当律师知道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获得公正审判时，也往往会动用法政界的

社会资本。国民党北伐期间，上海成为国民党与孙传芳必争之地。国民党员郑毓秀利用律师身份屡屡

营救被捕的党人。某次，有２０名国民党员在法租界被捕，即将被移送孙传芳处。由于郑毓秀曾在法国

获得博士学位，与法国颇有渊源，甚至获颁勋章，因此她面见法国驻沪领事，说服其下令释放了被捕的国

民党员。⑦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占领上海后发起清党运动，滥捕滥杀，此间不仅共产党员，即令国民党中有亲

共嫌疑之人亦遭逮捕、处决。当时受命在上海主持“清党委员会”的警备司令杨虎更是常常不通过任何

审批与通报，径令特务深夜处决，甚至“姓名罪状概未宣布”⑧。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中共江苏省委

书记、中共创始人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入狱。吴凯声律师为了营救陈延年，也曾通过旅法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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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霆锐．为撤销领事裁判权告国人［Ｊ］．法学季刊，１９２５，（６）．
佚名．上海律师公会推江庸君为驻京代表交涉公廨案［Ｊ］．法律评论，１９２４，（５４）．
黄尚文，玉兰花．林育南与施洋并肩战斗的日子［Ｊ］．武汉文史资料，２００３，（１）．
林育南．施伯高传［Ａ］．武汉二七纪念馆．施洋纪念文集［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０４．
张玉光．民国女杰———郑毓秀［Ｊ］．文史月刊，２００６，（４）．
佚名．郑毓秀魏道明两律师在东华宴请各界［Ｎ］．申报，１９２６－９－２４（本埠增刊）．
郑毓秀．郑毓秀自传［Ｊ］．台湾春秋，１９４８，（３）．
佚名．呜呼恐怖时代，空前未闻之东南党祸［Ｎ］．大公报，１９２７－４－２６，（２）．



郑毓秀向闸北区警察局长疏通，后又修书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请援。①

在诉讼之外，民国律师也往往通过其社会资本所构成的渠道向政府当局建言。曹汝霖担任律师时，
在与当事人的沟通中得知看守所条件恶劣，于是向时任司法部次长的好友汪有龄建议对看守所条件加

以改善。另有一次，曹汝霖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农民因不懂法律程序，容易错过诉讼时效。因此他向时任

大理院院长的好友章宗祥建言变通法庭程序，即在法官宣判后向当事人明确说明如果不服，应在法定期

间内上诉，如果当堂申诉不服，也可记录在案，以后再补递诉状。后来大理院亦采纳了曹汝霖的办法，命
令各级法院照办。② 总之，这些政治联系，构成了律师与政府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

（四）参与国家体制

“入仕为官”是民国律师参与社会变革最为直接的一条道路。此时律师的身份发生转变，但律师职

业给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持久而深远的。得以加入国家体制，并且往往在政府内部获得较高职位，本
身是这些律师法律权能施展和加以转化的结果。清末，当郭嵩焘邀请伍廷芳出任驻英参赞时，伍廷芳鲜

有兴趣，其一重要理由便是，在英国律师可以出任“侍郎”、“大御史”等职，绝非参赞、随员可比。③ 到了

民国，律师出任要职的情况已不罕见。伍廷芳本人便在民国政府中执掌司法、外交多年。在司法方面，
前述堪称民初司法标本的姚荣泽案的审判模式是伍廷芳一手擘画。在外交方面，伍廷芳代表革命政府

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开展和谈，争取了外国政府对民国政府的承认，解决了西南关余案等问题。
民国律师参与国家体制的第一条路径是接受国家任命担任公职。在政府官员方面，１９１３年律师曹

汝霖被大总统袁世凯延揽加入内阁，出任外交部次长。此后他利用自己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知识和经

验，参与一系列外交决策，包括对日“二十一条”的谈判和应对。随着时局的演变，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

渐昭彰，曹汝霖还曾以僚属及故友的身份入府，劝诫袁世凯从缓称帝。④ 在立法官员方面，１９２８年郑毓

秀出任立法委员。在此任上，她与史尚宽等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民法典条文的拟定。⑤ 在立法

期间，郑毓秀仍然着力于自己所倡导的女性平等权利。她曾公开褒扬广东省通过妇女得任参议院之议

案“实为吾国男女平等之第一声”⑥，并且表示自己在参与制定民法时“拟征求吾国各女同志之意见，以

为届时之主张”⑦。在司法官员方面，律师林行规于１９１２年被任命为大理院推事，而 郑 毓 秀 则 于１９２７
年被任命为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

民国律师参与国家体制的第二条路径则是通过革命运动获取政治职位。１９２１年，湖北督军王占元

所部在武昌发生哗变。长期推动“联省自治”的施洋以湖北各界联合会的名义连发通电，宣布驱王自治。
由于力量不够，施洋等人决议寻求外援，先后前往洛阳、长沙，向军阀吴佩孚、赵恒惕求援。同年７月２２
日，施洋等人在长沙成立湖北自治政府，制定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施洋当选为省总监和省务院秘书。⑧

其后，在施洋等人的一再敦请、活动之下，湖南、四川相继派兵入鄂。施洋亲赴前线，与湘鄂联军一路北

上，连战连捷。至８月１１日，王占元终于仓皇出逃。⑨

四、结　语

以上种种，均表明律师群体是民国北洋时期历史上影响法律、政治与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

社会转型中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的中期和晚期。在民国后来的爱国运动、宪政运动、冤狱赔偿运动等

重要潮流中，律师群体均是领袖。在冤狱赔偿运动中，上海律师公会代表秦联奎向国民会议提出相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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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０５～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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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李彤．民国民法典的编订：政府与法律家的合作［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６，（１）．
佚名．郑毓秀谈男女平等［Ｊ］．法律评论，１９２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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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发起定立了“冤狱赔偿运动日”，拟定了《冤狱赔偿法原则草案》。最终推动民国政

府通过了《无罪被押受刑补偿法》。① 在抗日爱国运动中，律师史良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

合会，王造时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沙千里等发起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在全国各

界救国联合会中，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均被选为常务委员。② 在营救救国会“七君子”一案中，
上海律师公会、吴县律师公会派出２０余名声名显赫的律师出庭辩护。

律师的地位和影响在后来的政局中亦得到直观体现。在超脱党派政治的国民参政会中，律师江庸

入选主席团。在共产党中，董必武、周新民、潘震亚都是律师出身。在民主党派中，沈钧儒、史良等人领

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举足轻重。１９４６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商议修改宪法，前律师吴经熊出任政治协商

会议宪草审议委员会委员和起草小组成员，提出了“吴氏宪草”。１９４９年，律师章士钊、江庸受李宗仁之

托，与颜惠庆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向共产党试探和平。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在这次商讨建国大业的盛会中，有１４位代表都是律师出身。其中，董

必武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沈钧儒后来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史良则出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③

民国律师的历史经验表明，律师的身份、组织结构、社会资本和经济基础构成了其参与社会变革的

法律权能，他们也可充分利用这些权能，通过法律、政治和社会途径，将其坚持的信仰、代表的利益表达

出来。在社会转型的议程上———甚至包括诸如宪法、宪政这样的“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④———律师可以施加影响。律师既可以是法律和既定秩序的遵守者、维护者，也可以是法

律和秩序的改革者、倡导者。他们可以为社会的转型成功做出贡献，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

用，则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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